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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职称（职务）过渡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稳步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妥善做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前后职称体系的衔接工作，将原中学教师职称系列与小学教师职称系列统一过渡到新设置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系列，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79号）精神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人社发[2016]50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过渡对象
全市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工读学校、教研室及校外教育机构中具有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的现有在岗人员。
二、过渡内容
（一）按照原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与统一后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体系对应关系直接进行过渡，无需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审，统一直接办理过渡手续。统一后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设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五个等级，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原中、小学教师职务和统一后中小学职称（职务）过渡对应关系是：通过职称经常化正规评审获得的原中学高级教师（含在小学中的中学高级教师）过渡为高级教师；原中学一级教师和小学高级教师过渡为一级教师；原中学二级教师和小学一级教师过渡为二级教师；原中学三级教师和小学二级、小学三级教师过渡为三级教师。
（二）对于改革前已经取得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但未聘用到相应岗位的人员，已经取得的资格依然有效，择优聘用到相应岗位时应予以适当倾斜，不需再经过评委会的评审。
三、过渡程序
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过渡工作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的领导下，由市、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统一组织部署，学校（单位）具体实施。具体程序如下：
（一）个人确认。学校（单位）统一组织填写《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职称（职务）过渡人员登记表》，教师本人对填写的内容进行核对确认。
（二）学校（单位）审查公示。学校（单位）对申请过渡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查，对个人提供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的真实性予以审核，在证书原件的复印件上加盖“原件已核”和单位公章，并签署审核人姓名。审查结束后，填写《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职称（职务）过渡人员汇总表》，提供取得任职资格确认文件,并将一览表在本单位醒目位置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单位）将整理好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表格，报区县（市）教育局分类汇总。市直单位的相关材料直接报市教育局。
（三）过渡认定。学校（单位）将《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职称（职务）过渡人员登记表》1份和《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职称（职务）过渡人员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档 3 份、个人资格证书复印件、任职资格确认文件复印件及公示情况，报所属教育局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参加过渡的人员，不发放过渡后新的职称证书，可以凭过渡前的职称证书参加过渡后高一级职称的评审，2016年后参评后获得的职称，发放新的职称证书。
（四）归档。中小学教师职称过渡后，其过渡登记表分别存入个人人事档案
四、工作要求 
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过渡工作是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关键环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务必高度重视,认真实施，确保过渡工作顺利完成。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过渡办法规定要求，周密部署，精心安排，规范程序，稳步实施，加强协调和沟通，妥善处理好过渡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过渡工作由单位负主要责任，不增加教师负担。
认真做好过渡人员的资料核查工 作，对申请过渡人员的任职资格、聘任情况等相关资料要认真查验核对，防止借过渡时机违规聘用、突击聘用、超岗位聘用的问题发生。
过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单位要按照规定的时限要求，集中精力积极行动，确保过渡工作于10月底前完成。
长沙市民办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职称（职务）可参照本办法过渡。

